
駐紐西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紐西蘭商工辦事處間

有關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合作協議

(中譯本)

駐紐西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以下簡稱「簽署雙方」）獲致以下

瞭解：

1.主管機關

1.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行政院政策為臺灣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未經要求之商業電子

郵件)之主管機關。

1.2 依據紐西蘭之非經請求電子訊息法第 20 條，紐西蘭內政事務部係該法之主管機關。該

電子訊息法規範禁止透過紐西蘭通訊連結傳送未經請求之商業電子訊息，及傳送商業

電子訊息之相關規定。

2.背景說明

2.1 資通訊技術產業有助於社會、經濟與環境發展，並利於瞭解與促進臺紐所有產業生產

與傳遞服務之發展。然而大量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未經要求之商業電子郵件）之興起

卻也破壞與減弱資通訊科技產業之基礎建設與經濟資源，且其影響程度與重要性已成

為社經與環境上之重要議題。

2.2 簽署雙方體認互惠合作為有其需要，以協助臺紐雙方各自在其本國執行濫發商業電子

郵件之監管職責，且該互惠合作能減少臺紐之間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數量。

3.決定陳述

3.1 本協議係簽署雙方之決定，提供另一簽署方協助與合作。

4.合作重點

4.1 本協議目的在於簽署雙方於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合作，簽署雙方亦瞭解在法律、

政策與行政方面各有其限制。

4.2 依據本協議，簽署雙方將：

(a)共同合作以減少自及向臺灣及紐西蘭使用者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情形；及

(b)基於平等、互惠及互利之原則，依據臺灣及紐西蘭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相關法律規

範，相互合作進行資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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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作範圍

5.1 簽署雙方將促成本協議所定義之各項活動之合作，以使臺紐雙方獲致最大利益。

5.2 簽署雙方確認共同利益之合作領域，包括但不限於：

(a) 建立與執行反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管制框架之政策、策略等相關訊息之交換；

(b) 有效執行管制政策的訊息與策略之交換；

(c) 執行與調查所蒐集到第三國相關資料之交換；及

(d) 產業合作。

6.合作方式

6.1 簽署雙方在管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合作上，得採下列方式進行：

(a)交換濫發商業電子郵件之訊息，並建立適當訊息交換管道； 

(b)適當安排代表團進行交流與參訪；

(c)促成產業界與指定機構間之聯繫，以促進利益及合作範圍；及

(d)其他簽署雙方安排之合作方式。

7.指派代表

7.1 為協調合作事宜，各簽署方將各指派一位代表，負責決定特定合作方向，以確保所有

合作與交流活動之效益。

7.2 簽署雙方代表或所指派之協調者，將透過簽署雙方指定之聯繫管道進行磋商，以確定

合作活動及其他相關事宜。

8.資訊交換

8.1 簽署一方得就於本協議中所定事項提出有關資訊、文件、協助之請求。該資訊交換將

以英文表達。

8.2 所有關於文件、資訊之請求事項，將以書面以及其他簽署雙方決定之形式呈現，並於

合理期限內以書面確認，包括 8.3 所提之事宜。

8.3 請求之簽署方將確保其關於文件或資訊之請求，包含以下各項：

(a)請求事項主題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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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請求提供資訊之目的；

(c)請求文件或資訊需求內容之描述；

(d)建議回覆之期限，及如適當，一併訴及請求之急迫性；及

(e)任何對於請求資訊之保密要求。

8.4 被請求之簽署方，將以個案原則處理每件請求，以決定是否依循本協議提供資訊或協

助。

8.5被請求之簽署方，將殫精竭慮於期限內回覆請求之簽署方，回覆時提供下列訊息：

(a)被請求之簽署方為回覆請求事項，如須經他人同意或必須告知他人時，需先將此情

形告知請求之簽署方；或

(b)當所提請求無法完全被遵循時，被請求之簽署方得就其權責範圍考量是否可提供其

他協助管道，或是否有其他個人可提供協助。

8.6被請求之簽署方得在下列情形提供資訊或文件給請求之簽署方：

(a)以書面載明對所提供資料或文件之使用、存取、儲存等之限制；

(b)任何關於所提供資訊或文件之保密要求，包括公布資訊時應承擔保密義務；及

(c)其他被請求之簽署方認為適當之情形。

8.7 請求之簽署方使用依本協議所提供之資訊或文件時，僅能在其請求時述明之目的範圍

內使用。

9. 經費與資源

9.1 依據本協議所進行之合作活動，在簽署雙方可運用之經費與資源內支應，除另有約定

外，由各簽署方各自負擔其活動所需經費與資源。

10.資訊保密

10.1 簽署雙方將盡其所能採取防範措施，對所有依據本協議所提供之資訊或協助請求予以

保密，包括請求內容暨與此請求所涉諮商之其他事宜。

10.2 簽署雙方將盡其所能採取可行措施，遵循本協議之保密協定，尤其當提供資訊之一方

要求對其所提供之文件或資訊保密時；惟若在經提供資訊方之授權範圍內，或法律

(包括法院命令)要求揭露之文件與資訊，不在此限。

10.3對於法律或法院命令之揭露資訊或文件要求，請求之簽署方將盡一切可能，在此揭露

前先以書面通知另一簽署方，簽署雙方將就回應資訊及任何適切反應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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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以上保密義務在本協議終止後仍有效。

11.生效與終止

11.1 本協議自簽署雙方簽署日生效。

11.2 本協議效期5年，除非任一簽署方於 6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另一簽署方，始得提前終止。

11.3 本協議終止後，任何依據本協議進行之活動，仍繼續進行至該活動完成，除非簽署雙

方另有約定。

12.檢討與修正

12.1 簽署雙方將維持本協議之持續運作，定期檢討本協議，並相互磋商改善或修正意見，

以俾益於本協議之有效性。

12.2 本協議得經簽署雙方書面同意，及任一簽署方之請求修正。

本協議於西元2016年 12月 12 日 在臺北以英文簽署一式 2份。

駐紐西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吳建國  

駐紐西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 

范希蕾Siálei van Toor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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